
漯河市应急管理局权责清单目录（行政确认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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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

确认

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的安全

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合

格证行政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6月
10日第三次修正）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
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

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
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二十四条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
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自任职之日起6个月内，必须经安

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接受

安全培训人员经考核合格的，由考核部门在考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
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教育培训

科
10日 否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需现场核查的，组织专家现
场核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

意见；提出初审意见。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告知申
请人和利害关系人陈述申辩权；依法应当听证或行政
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听证

权。

决定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确认
的应说明理由）。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
理制度，加强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2
行政
确认

市级防震减灾
科普示范学校
认定

《国务院关于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通知》二
（四）大力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各级地震

、教育、科技、农业等部门及城市社区要制定
防震减灾宣传教育计划，建立和完善宣传网

络，组织开展防震减灾知识进校园、进社区、
进乡村活动。省级教育、地震部门和青少年活
动中心要把防震减灾知识纳入中小学生课外读

物和科普活动中，逐步在每个县(市)建立一所
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要把防震减灾知识宣
传普及纳入文明社区活动中。把防震减灾知识

宣传作为“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活动的
重要内容。《河南省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管
理办法》第三条 河南省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

校分省、市两级。省级示范学校由省地震局会
同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组织验收和认定；市级
示范学校由所在省辖市地震局（办）会同教育

局、科技局组织验收和认定。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
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救灾和物
资保障科

10日 否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需现场核查的，组织专家现

场核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
意见；提出初审意见。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告知申
请人和利害关系人陈述申辩权；依法应当听证或行政

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听证
权。

决定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确认
的应说明理由）。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
理制度，加强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
行政
确认

市级防震减灾

科普教育基地
认定

《防震减灾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第五款  学
校应当进行地震应急知识教育，组织开展必要

的地震应急救援演练，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
自救互救能力。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

或者机构，应当指导、协助、督促有关单位做
好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救援演
练等工作。《国家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申报

和认定管理办法》（中震发防﹝2004﹞
122号）；第四条：省地震局负责省防震减灾
科普教育基地的组织认定，各市地震局负责本

辖区相应的申报和审核工作。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
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救灾和物
资保障科

10日 否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需现场核查的，组织专家现
场核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
意见；提出初审意见。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告知申

请人和利害关系人陈述申辩权；依法应当听证或行政
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听证
权。

决定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确认
的应说明理由）。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
理制度，加强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